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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本集團已與將於[編纂]後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章）的人士
及實體訂立若干協議。在該等協議中，三份協議項下關於建設我們的三所學校（分別
為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及雲浮市光正實驗學校）的交易為一次性
交易，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所有相關建設項目均在進行中。鑒於三份協議均於[編纂]
前訂立且其項下之交易為一次性交易，該等交易（包括我們根據相關協議的條款將予
作出的進一步付款）將不會被分類為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或上市規則
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其餘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與合約安排有
關，且於[編纂]後，將繼續存續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

與東莞富盈房地產的一次性交易

興建學校

主要條款

我們已就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及雲浮市光正實驗學校（所有
相關建設項目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均正在建設中）的建設項目與東莞富盈房地產訂立
個別建築協議，其各自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濰坊光正實驗學校的個別建築協議

日期 2016年3月30日

訂約方 廣東光正及東莞富盈房地產

建築範圍 建築範圍包括學校東門、藝術樓、小學教學樓、小學宿舍、中
學宿舍、體育館及中學教學樓等。最終範圍視乎建設工程規劃
許可證而定。

建築面積 該項目的總建築面積約為108,298平方米（包括地上及地下工
程），視乎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定。

建設費用 根據初步估計，建設費用將約為人民幣250百萬元。

經雙方協定，建設費用將由廣東光正按下列方式分期支付：

1. 人民幣200百萬元將於滿足所有施工條件當日起計5個工作
日內支付；

2. 人民幣30百萬元將於完成該樓宇的外部框架建設當日起計
5個工作日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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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幣20百萬元將於整個項目通過竣工驗收及消防檢驗當
日起計5個工作日內支付；及

4. 任何欠款或任何多繳款項將於竣工當日起計15個工作日內
支付或退還。

於竣工當日起計15個工作日內，東莞富盈房地產須向廣東光正
提供該項目的總建設費用，供其於未來20個工作日內進行審
核。倘訂約方未能就總建設費用達成一致，則由廣東光正委任
的核數師進行審核。

管理費用 須向東莞富盈房地產支付該項目總建設費用的12%（包括稅項）
作為管理費用。

施工許可證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負責申請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
工許可證及該項目所需的其他許可證。

施工日期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於廣東光正發出通知起計10個工作日內開始
施工。

交付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負責於簽訂該協議起計一年內通過已完成建
築工程的竣工驗收及消防檢驗，並須於2017年6月30日前向廣東
光正交付已完成項目。

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的個別建築協議

日期 2016年5月30日

訂約方 廣東光正及東莞富盈房地產

建築範圍 建築範圍包括教學樓、學生宿舍、教師公寓、餐廳、藝術樓及
體育館等。最終範圍視乎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定。

建築面積 該項目的總建築面積約為170,000平方米（包括地上及地下工
程），視乎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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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費用 根據初步估計，建設費用將約為人民幣340百萬元。

經雙方協定，建設費用將由廣東光正按下列方式分期支付：

1. 人民幣170百萬元將於滿足所有施工條件當日起計5個工作
日內支付；

2. 不超過人民幣50百萬元將於施工當日起計180日內支付；

3. 人民幣40百萬元將於完成該樓宇的外部框架建設當日起計
5個工作日內支付；

4. 人民幣40百萬元將於整個項目通過竣工驗收及消防檢驗當
日起計5個工作日內支付；及

5. 任何欠款或任何多繳款項將於竣工當日起計15個工作日內
支付或退還。

於竣工當日起計15個工作日內，東莞富盈房地產須向廣東光正
提供該項目的總建設費用，供其於未來20個工作日內進行審
核。倘訂約方未能就總建設費用達成一致，則由廣東光正委任
的核數師進行審核。

管理費用 須向東莞富盈房地產支付該項目總建設費用的12%（包括稅項）
作為管理費用。

施工許可證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負責申請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
工許可證及該項目所需的其他許可證。

施工日期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於廣東光正發出通知起計10個工作日內開始
施工。

交付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負責於簽訂該協議起計一年內通過已完成建
築工程的竣工驗收及消防檢驗，並須於2017年8月31日前向廣東
光正交付已完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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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光正實驗學校的個別建築協議

日期 2016年12月20日

訂約方 廣東光正及東莞富盈房地產

建築範圍 建築範圍包括教學樓、學生宿舍、教師公寓、餐廳、藝術樓及
體育館等。最終範圍視乎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定。

建築面積 該項目的總建築面積約為200,000平方米（包括地上及地下工
程），視乎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定。

建設費用 根據初步估計，建設費用將約為人民幣250百萬元至人民幣300

百萬元。

經雙方協定，建設費用將由廣東光正按下列方式分期支付：

1. 人民幣50百萬元將於該協議日期起計30個工作日內支付；

2. 人民幣100百萬元將於施工當日起計180日內支付；

3. 人民幣50百萬元將於完成該樓宇的外部框架建設當日起計
30個工作日內支付；

4. 人民幣50百萬元將於整個項目通過竣工驗收及消防檢驗當
日起計30個工作日內支付；及

5. 任何欠款或任何多繳款項將於竣工當日起計30個工作日內
支付或退還。

於竣工當日起計30個工作日內，東莞富盈房地產須向廣東光正
提供該項目的總建設費用，供其於未來20個工作日內進行審
核。倘訂約方未能就總建設費用達成一致，則由廣東光正委任
的核數師進行審核。

管理費用 須向東莞富盈房地產支付該項目總建設費用的最多12%（包括稅
項）作為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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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許可證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負責申請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
工許可證及該項目所需的其他許可證。

施工日期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於廣東光正發出通知起計10個工作日內開始
施工。

交付 東莞富盈房地產須負責於簽訂該協議起計兩年內通過已完成建
築工程的竣工驗收及消防檢驗，並須於2018年8月31日前向廣東
光正交付已完成項目。

交易理由

鑒於本文件「業務－成立新學校」一節所詳述的成立新學校的計劃，本集團需
不時委任承包商建設新學校。東莞富盈房地產過往已向我們提供若干建設項目管理意
見，如以無償基準就建設惠州市光正實驗學校及盤錦光正實驗學校甄選承包商。經計
及(i)將我們的資源用於教育事業的戰略；(ii)我們可能並無額外資源用於管理我們新學
校（包括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及雲浮市光正實驗學校）的建設項
目；(iii)東莞富盈房地產於物業開發及建設方面的經驗及聲譽以及其向我們學校提供若
干建設項目管理意見的往績記錄，尤其是其及時交付竣工物業的可靠性及挑選合適的
分包商並有效管理分包商的能力，以及對本集團作為學校運營商的需求的深入了解，
我們已委聘東莞富盈房地產根據相關個別建築協議興建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
正實驗學校及雲浮市光正實驗學校。除上述因素外，我們亦重視承包商能否(i)可靠地
及時交付竣工物業，這對任何新學校均至關重要，此乃由於各學年須於九月初嚴格遵
守時間表開學，倘發生任何重大拖延，相關新學校可能無法如期開始運營，從而可能
對學生及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及(ii)挑選合適的分包商並有效管理分包
商。就建設學校所需時間而言，本集團一般期望於初步計劃至預計開校日期花費較短
時間。不若典型的住宅或商業物業建設，我們認為建設學校相對而言屬定制化項目，
基於上文所載原因，須嚴格遵守竣工時間及深入了解學校運營商的需求。經計及東莞
富盈房地產於物業開發及建設方面的經驗及聲譽以及其向本集團提供建設項目管理意
見的往績記錄，以及其由劉先生間接全資擁有，而劉先生深入了解本集團作為學校運
營商的需求，我們認為，東莞富盈房地產為符合上述標準的可靠及合資格主要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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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及付款

訂約方將根據相關個別建築協議就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及雲
浮市光正實驗學校的建設項目協定估計建設費用，其將構成本集團就建設項目的付款
計劃的基準。於竣工後，東莞富盈房地產應計算並提交建設項目所產生的建設費用，
以供本集團審閱及審核。倘東莞富盈房地產所提出的建設費用未經本集團協定，則本
集團將委任核數師審核建議建設費用。除建設費用外，本集團亦將向東莞富盈房地產
支付管理費用（按總建設費用的一定百分比計算）。就管理費用所佔比例而言，我們已
委聘一家獨立商業諮詢公司根據（其中包括）轉讓定價的適用法規及指引以及選定市場
可資比較數據對管理費用所佔比例進行深度分析。該獨立商業諮詢公司告知選定市場
可資比較上市公司的加權平均毛利率範圍介乎8.5%至17.3%，中間值為14.1%。根據已
訂立的所有個別建築協議，管理費用低於相關建設費用的14%。

根據個別建築協議，預期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及雲浮市光正
實驗學校的估計建設及管理費用分別為約人民幣280百萬元、人民幣380.8百萬元、人
民幣280百萬元至人民幣336百萬元。於2016年12月31日，我們已向東莞富盈房地產作
出合共人民幣220百萬元的預付款項，該款項中，人民幣170百萬元用於建設廣安市光
正實驗學校，人民幣50百萬元用於建設雲浮市光正實驗學校。根據建築協議，承包商
通常於着手委聘建築分包商時索要預付款項。該等學校所涉預付款項人民幣220百萬元
指根據相關個別建築協議應付的總建設費用人民幣590百萬元的50%，因該等學校預期
於2017年9月開始運營，預期預付款項將於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財政年度悉數動用。

上市規則涵義

東莞富盈房地產乃由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我們控股股東之一的劉先生間接
全資擁有，故其為劉先生的聯繫人。因此，於[編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
14A.12(1)(c)條，東莞富盈房地產將為我們的關連人士。儘管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建
設濰坊光正實驗學校、廣安市光正實驗學校及雲浮市光正實驗學校已在進行中，且預
期我們將於[編纂]後根據個別建築協議的條款向東莞富盈房地產作出進一步付款，鑒
於個別建築協議於[編纂]前訂立且其項下之交易為一次性交易，該等交易（包括我們
根據個別建築協議的條款將予作出的進一步付款）將不會被分類為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的須予公佈交易或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且將毋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項下的任何申報、公告、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倘任何該等個別建築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有任何重大變動（包括任何該等協議項下
將產生的實際費用超過本文件所披露的估計費用），我們須於適當時候就相關協議（經
修訂）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視情況而定），包括（倘需要）在有關變動生效
前尋求獨立股東批准。於[編纂]後，我們可能不時訂立其他建築協議委聘東莞富盈房地
產興建新學校或擴建現有學校。在此情況下，我們亦須適時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
14A章（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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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合約安排

背景

誠如本文件「合約安排」一節所披露，由於我們中國學校外資擁有權的監管限
制，我們乃透過我們綜合聯屬實體開展中國業務。我們並不持有我們綜合聯屬實體
（李女士及劉先生分別實益擁有38%及62%）的任何股權。透過一系列合約安排（「合約
安排」），我們有效控制該等綜合聯屬實體，並從其中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並預期
繼續如此行事。我們、東莞瑞興、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及綜合聯屬實體的股東的合約
安排使我們能(i)以東莞瑞興所提供的服務為代價，收取我們綜合聯屬實體幾乎所有的
經濟利益；(ii)對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行使有效控制；及(iii)持有一項獨家購股權以於
中國法律允許時以其允許之程度購買我們綜合聯屬實體的所有或部分股權。

合約安排包括：(a)獨家管理諮詢及業務合作協議、(b)獨家購股權協議、(c)股權
質押協議、(d)授權書、(e)貸款協議及(f)劉壽彭配偶承諾書（專用詞匯定義見本文件
「合約安排」一節）。請參閱本文件「合約安排」一節，了解該等文件詳細條款。

上市規則涵義

下表列出參與合約安排的本公司關連人士，以及彼等與本集團的關連的性質。
[編纂]後，根據上市規則，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姓名 關連關係

劉先生 劉先生乃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我們的控股股東
之一，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1)條，為我們
的關連人士。

李女士 李女士乃我們的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之
一，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1)條，為我們的
關連人士。

劉壽彭先生 劉壽彭先生乃劉先生之父，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4)及14A.12(2)(a)條，為劉先生的聯繫人及
我們的關連人士。

廣東光正 廣東光正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
生實益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
14A.12(1)(c)條，廣東光正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
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東莞文匯 東莞文匯為廣東光正的全資子公司，而廣東光正38%
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有，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條，東莞文
匯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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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關連關係

廣安光正 廣安光正為廣東光正的全資子公司，而廣東光正
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
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
條，廣安光正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
聯繫人。

惠州光正 惠州光正為廣東光正的全資子公司，而廣東光正
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
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
條，惠州光正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
聯繫人。

盤錦光正 盤錦光正為廣東光正的全資子公司，而廣東光正
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
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
條，盤錦光正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
聯繫人。

濰坊光正 濰坊光正為廣東光正的全資子公司，而廣東光正38%
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有，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條，濰坊光
正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雲浮光正 雲浮光正為廣東光正的非全資子公司，而廣東光正
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有，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條，雲
浮光正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東莞市光明中學 東莞市光明中學由廣東光正全資擁有，而廣東光正
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有，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條，東
莞市光明中學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
聯繫人。

東莞市光明小學 東莞市光明小學由廣東光正全資擁有，而廣東光正
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有，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條，東
莞市光明小學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
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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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關連關係

東莞市光正實驗學校 東莞市光正實驗學校由廣東光正全資擁有，而廣東
光正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
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c)
條，東莞市光正實驗學校為李女士、劉先生的聯繫
人，故此為李女士及我們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惠州市光正實驗學校 惠州市光正實驗學校由廣東光正透過惠州光正間
接全資擁有，而廣東光正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
李女士及劉先生實益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4)及14A.12(1)(c)條，惠州市光正實驗學校
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盤錦光正實驗學校 盤錦光正實驗學校由廣東光正透過盤錦光正間接全
資擁有，而廣東光正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
及劉先生實益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
及14A.12(1)(c)條，盤錦光正實驗學校為李女士、劉
先生的聯繫人，故此為李女士及我們關連人士的聯
繫人。

濰坊光正實驗學校 濰坊光正實驗學校由廣東光正直接全資擁有，而廣
東光正38%及62%的股權分別由李女士及劉先生實
益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2(1)
(c)條，濰坊光正實驗學校為李女士、劉先生及我們
關連人士的聯繫人。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約安排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本
集團法律架構及業務經營的基礎，且該等交易已並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
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儘管合
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任何新交易、合約、安排或重續現有交易、合約及將予訂
立的協議（其中包括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及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訂立的協議）理論上
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我們的董事仍認為，就合約安排項下的
關連交易規則而言，本集團處於特殊處境，倘該等交易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
項下規定（其中包括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則該等交易將給本公司帶來不必要的
繁重負擔且不切實際，並將為本公司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申請豁免

我們已就合約安排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授出豁免，即只要[編纂]，則豁免
嚴格遵守(i)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
交易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ii)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3條，就合約安排項下交
易設定年度上限的規定，及(iii)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2條，將合約安排的年期限制為3
年或以下的規定，惟須達成以下條件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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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得有任何變更

未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得變更合約安排；

(b) 未經獨立股東批准不得有任何變更

除下文(d)段所述者外，未經獨立股東批准，不得變更合約安排項下的協
議。

一經獲得獨立股東批准進行任何變更，除非及直至擬進行進一步變更，否
則毋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進一步作出公告或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然而，有關
在本公司年報中就合約安排作出定期申報的規定（載於下文(e)段）將繼續適用。

(c) 經濟利益靈活性

合約安排應繼續令本集團得以透過以下方式取得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的經
濟利益：(i)本集團擁有按零代價或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允許的最低可能金額收購
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全部或部分全數股權的購股權（在中國法律及法規允許的範
圍內），(ii)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產生淨利潤涉及的業務架構主要由本集團保留，
根據獨家管理諮詢及業務合作協議，概無對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支付予東莞瑞興
的服務費用金額設定年度上限，及(iii)本集團有權控制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的管
理及營運，且實際控制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的投票權。

(d) 重續及重複應用

鑒於合約安排為本公司及本公司擁有其股權的子公司（作為一方）與我們的
綜合聯屬實體（作為另一方）的關係提供可接受框架，於現有安排到期時，或就
本集團因業務方便理由而可能有意成立且其所從事業務與本集團所從事者相同的
任何現有或新外商獨資企業或營運公司（包括分公司）而言，該框架可按與現有
合約安排大致相同的條款及條件予以續期及╱或重複應用，而毋須取得股東批
准。然而，於重續及╱或重複應用合約安排後，本集團可能成立從事與本集團
相同業務的任何現有或新外商獨資企業或營運公司（包括分公司）的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將會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該等關連人士與本公司之
間進行的交易（根據類似合約安排進行的交易除外）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
規定。該條件須受相關中國法律法規規限及須獲得相關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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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持續申報及批准

本集團將持續披露有關合約安排的詳情如下：

• 根據上市規則的有關條文，於各財政期間訂有的合約安排將於本公司
的年報中披露。

• 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合約安排，並於相關年度的本公司
年報中確認：(i)於該年度進行的交易乃根據合約安排的有關條文訂立
及應用，致令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產生的利潤主要由本集團保留，
(ii)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並無向其股權持有人作出任何其後未有以其
他方式指讓或轉讓予本集團的股息或其他分派，及(iii)合約安排及本
集團與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於有關財政期間根據上文(d)段訂立、重
續或重複應用的任何新交易、合約及協議（如有）就本集團而言屬公
平合理或有利，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 本公司核數師將每年對合約安排項下已進行的交易進行審閱，並將向
我們的董事提交函件及向聯交所提交函件副本，確認該等交易已取得
我們的董事批准並已根據有關合約安排訂立，且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
並無向其股權持有人作出任何其後未有以其他方式指讓或轉讓予本集
團的股息或其他分派。

• 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尤其是「關連人士」的定義），我們的綜合
聯屬實體將被視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且其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
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均將同時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
該等關連人士與本集團進行的交易（合約安排項下的交易除外）將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規定。

• 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將承諾，只要[編纂]，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將允
許本集團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完全取得其相關記錄，以供本公司核
數師審閱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與本公司的交易

鑒於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的財務業績將併入我們的財務業績及我們的綜合聯屬實
體（作為一方）與本公司及本公司持有其股權的子公司（作為另一方）間的關係，根據
合約安排，所有協議（我們的任何綜合聯屬實體（作為一方）、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其股權的任何子公司（作為另一方）已或可能於日後訂立的合約安排除外）亦
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持續關連交易」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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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獨家保薦人的確認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家保薦人認為，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已並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對本集
團法律架構及業務運營至關重要，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對於
為合約安排而訂立且年期超過三年的相關協議的年期，有關年期乃具充分理由並屬正
常商業慣例，確保(i)東莞瑞興或其指定第三方能有效控制我們的綜合聯屬實體的財務
及經營政策，(ii)東莞瑞興或其指定第三方能獲得綜合聯屬實體產生的經濟利益，及
(iii)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能預防可能洩漏綜合聯屬實體的任何資產及價值的情況。


